关于名优茶机采鲜叶分选设备研发

项目“揭榜挂帅”的公告

   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“两强一增”行动部署，推动解决茶产业重大公益性共性技术问题，根据《2022年黄山市政府工作报告》要求，以“揭榜挂帅”的方式组织社会科研力量开展名优茶机采鲜叶分选设备科技攻关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

    名优茶机采鲜叶分选设备研发项目

二、揭榜任务

    具体见《名优茶机采鲜叶分选设备研发项目任务需求清单》（附件1）。

三、揭榜流程

1.对接榜单。有意向揭榜的单位在榜单发布之日起，可与黄山市农业农村局联系，对接了解榜单细节内容。

2.书面申报。揭榜申请时间为2022年5月26日至6月  2日，意向揭榜单位须于申请截止时间前，将名优茶机采鲜叶分选设备研发项目揭榜单位申报材料（附件2）纸质版一式5份提交至黄山市农业农村局，同步报送电子档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3.组织评审。黄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对揭榜方的资质条件、揭榜方案可行性等进行论证，提出拟中榜单位名单。

4.结果公示。由黄山市农业农村局通过局门户网向社会公示后，发布成功揭榜公告;如有异议，协调相关部门进行核实，根据核实结果再行处理。

5.签订协议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同中榜单位签订项目研发合作协议。

四、研发经费

研发经费实行总额包干制，按研发节点分三次拨付。揭榜签订研发协议后拨付100万元，设备运往黄山地区前拨付30万元，项目验收通过后拨付尾款20万元。
除政府拨付的研发经费外，其他相关费用由揭榜单位自行筹集。

研发周期

    项目研发周期不超过两年。
六、有关要求

    1.“揭榜挂帅”项目所涉及的发榜方和揭榜方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且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社会诚信，近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或重大违法行为。

    2.揭榜方需具备相应自主研发能力。

    3.揭榜方优先选择具有国家级技术中心资质的研究院所及企事业单位。

    4.揭榜方优先选择在农机装备研发制造领域，获得过国家级及以上荣誉的研究院所及企业单位。

    5.发榜方和中榜单位要在合同中约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分配，避免产生纠纷。

    6.对弄虚作假或故意串通骗取项目资金的行为，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。

七、咨询及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查威；

    联系电话：0559-2326672，17755656156；

    通讯地址：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徽山路16号黄山市农业农村局；

电子邮箱：984071594@qq.com。

附件：1.名优茶机采鲜叶分选设备研发项目任务需求清单
2.名优茶机采鲜叶分选设备研发项目揭榜单位申

报材料

3.项目科研诚信承诺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5月26日
附件1

名优茶机采鲜叶分选设备研发

项目任务需求清单

一、需求内容

通过开展名优茶机采鲜叶分选设备科技攻关，基本实现机采鲜叶原料快速精细化、多层次分级，总体满足名优茶加工的原料规格需求。
二、主要技术指标

1.生产能力每小时分选鲜叶300千克以上； 

2.该设备对单片、单芽、一芽一叶、一芽二叶鲜叶具备分选能力，基本实现原料多层次分级，主层次鲜叶选出率不低于80%；

3.分选后的主层次鲜叶芽叶破损率不高于15%；

4.设备运行平稳，噪音不高于88分贝；

5.设备直接接触鲜叶的材料达到食品级标准；

6.设备符合节能减排相关要求，达到安全生产要求。

三、成果提交形式

1.形成研发过程报告，现场验收报告；

2.提交能够满足正常生产使用的实物样整机2台套；

3.项目出资方和揭榜方可共同申报奖项。

附件2

名优茶机采鲜叶分选设备研发项目

揭榜单位申报材料

	项目名称：
	名优茶机采鲜叶分选设备研发项目

	揭榜单位：
	

	通讯地址：
	

	申报日期：
	2022年   月   日


填 报 须 知

一、揭榜单位应仔细阅读《名优茶机采鲜叶分选设备研发项目揭榜单位申报材料》的有关说明，如实、详细地填写每一部分内容。 

二、除另有说明外，申报表中栏目不得空缺。申报表要求提供证明材料处，请补充附件。

三、纸质版申报材料要求盖章处,须加盖公章,复印无效,申报材料需加盖骑缝章，并与相应纸质证明材料一起邮寄。

四、电子版材料的内容与格式应与纸质材料一致，如不一致以纸质材料为准。

五、揭榜主体所申报的产品需拥有知识产权，对报送的全部资料真实性负责，对能否按计划完成重点揭榜任务作出有效承诺，并签署企业承诺声明。（见“揭榜任务承诺书”模板）。

名优茶机采鲜叶分选设备研发项目揭榜单位申报表
	一、单位情况（提供证明材料）

	单位名称
	 

	揭榜攻关负责人
	姓名
	
	职务职称
	 

	
	邮箱
	 
	手机
	 

	申报联系人
	姓名
	 
	手机
	 

	
	邮箱
	 
	传真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注册资本

（万元）
	

	单位地址
	

	组织机构代码/三证合一码
	
	所属地区
	 

	单位性质
	□国有企业 □事业单位 □民营企业 □外资及港澳台企业 

□其他（请注明）

	是否上市公司
	 ○是 ○否（股票代码：上市地点：     上市时间：        ）

	2021年度整体业务收入（万元）
	 
	2021年度研发投入（万元）
	 

	其中与人工智能业相关的业务收入（万元）
	

	单位人数
	 
	研发人员人数
	

	揭榜单位简介
	（限定字数500字）


	二、攻关产品基本信息

	拟揭榜攻关产品名称
	

	重点攻关产品方向
	

	揭榜产品概述
	（限定字数1000字）
 

	揭榜产品重点指标

	主要技术指标名称
	研发指标预期

	生产能力（kg/h）
	

	分选层次
	

	主层次鲜叶选出率（%）
	

	主层次鲜叶芽叶破损率（%）
	

	噪音（分贝）
	

	设备材料级别
	

	节能减排
	

	安全生产
	

	...
	

	
	


揭榜任务书

一、揭榜任务简要介绍

对于揭榜任务的描述，研发方向、技术路线、创新点，以及未来市场容量、方向的基本预测，字数不超过1000字

二、揭榜单位现有基础

（一）现有基础

单位基本介绍、单位基础能力介绍（研发/制造平台、人员、设备设施）、揭榜产品研发基础，字数不超过2000字

（二）相关进展

揭榜产品的研发进展情况，字数不超过800字
三、重点攻关目标及计划

（一）2022年预期目标

揭榜产品的2022年研发预期目标，字数不超过600字
（二）2023年预期目标

揭榜产品的2023年研发预期目标，字数不超过600字
（三）研发团队及研制经费

（四）重点任务攻关计划

揭榜产品的重点任务攻关计划，字数不超过800字
（五）组织保障机制

揭榜产品的组织保障机制，字数不超过2000字
（六）潜在问题及应对举措

潜在问题及应对举措分析，字数不超过500字
四、其他相关事项说明

字数不超过1000字
五、相关证明材料（提供纸质复印件及电子档扫描件）

1.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

2.财务证明

3.相关荣誉（高新技术企业、博士后工作站、工业设计企业）

4.研发能力证明材料（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）

5.研发投入证明（年度审计报告中研发投入页）

揭榜任务承诺书

根据《关于名优茶机采鲜叶分选设备研发项目“揭榜挂帅”的公告》要求，我单位提交了XXXXXXXXXXXX 产品参评。

现就有关情况承诺如下：

1.我单位对所报送的全部资料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所报送的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，所报送产品和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。

2.我单位所报送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国家保密规定，未涉及国家秘密、个人隐私和其他敏感信息。

3.相关材料中的文字和图片已经由我单位审核，确认无误。

我单位对违反上述承诺导致的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我单位将根据揭榜行动实施方案要求，增强大局意识，切实承担主体责任，在揭榜行动期间认真组织、重点推进、加强保障，全力完成重点任务攻关，力求在2022年取得实质进展，达到或超过预期目标。

联 系 人： 

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）

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附件3
项目科研诚信承诺书

项目负责人郑重承诺：本人已认真阅读“揭榜挂帅”项目榜单的公告及其附件，知晓揭榜要求，自愿对榜单中的项目进行揭榜并提交揭榜书。在项目揭榜、实施、验收等过程中，将严格遵守科研诚信管理相关规则，在参与项目揭榜、评审和实施全过程中，恪守职业规范和科学道德，遵守工作纪律，保证如下：

1.所提交的揭榜书及附件材料中所有内容、事项、数据均真实有效，确保研究内容与榜单任务目标一致，不存在抄袭、伪造、作假、编报虚假概算、篡改单位财务数据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。

2.项目考核指标量化，可考核，不隐瞒技术风险。不进行任何干扰评审或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活动，如项目获批立项，在签订任务书时，不降低目标任务和约定要求，不以项目实施周期外或不相关成果充抵交差。

3.项目研究过程不违反科技伦理规范。 

4.在聘期内或项目执行期内不擅自变更工作单位。
揭榜单位郑重承诺：本单位严格履行法人负责制，已就所提交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，不违背科研诚信管理相关规定和其它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，在参与项目揭榜、评审和实施全过程中，遵守工作纪律，保证如下：

1.在项目组织实施的各个环节，履行管理职责，严格遵守科研项目及经费相关管理规定，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基本科研保障，配合监督检查或评估评价工作。

2.不隐瞒、不迁就、不包庇、不纵容或不参与本单位人员的违法违规活动。

3.不违规转包、分包科研任务。

4.不违反国家科学技术活动保密相关规定及其他相关违法违规行为。

如有违反，项目负责人及牵头单位愿意承担科研诚信管理的相应责任。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揭榜单位（单位法人签章）： 

            （单位签章）：

年   月  日        


